浙江省地方标准《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果树产业是我省农业十大主导产业之一，全省果树栽培面积485.2万亩，总产量457.9万吨，总产值172.5亿元。我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气温适中，光照充足，雨量丰沛，适宜种植柑桔、杨梅、枇杷、桃、梨、葡萄、猕猴桃、李、蓝莓、樱桃等多种果树。目前，果树生产规模面积排名前三的品类是杨梅、柑橘、葡萄，分别占比为27.5%、27.3%、10.1%。“十二五”以来，我省果树产业以“特色精品、生态高效”为目标，积极“打造精品果业”，通过发展特色优势水果，建立标准示范基地，推广精品生产技术，培育品牌拓展市场，水果效益和产业地位稳步提升。
但多年来我省异常天气频发、重发，冬季冻害时常严重影响柑橘、杨梅、枇杷等常绿果树生产，桃、杨梅、葡萄等果树在花期和果实成熟期常遭遇持续阴雨及集中降水等天气，对其产量和品质造成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加重了病虫害的发生频度和广度，这些都成为我省果树产业品质提升的最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应用避雨栽培、防冻抗寒栽培等设施栽培已成为生产高品质水果的必备条件。

我省水果设施避雨栽培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现行没有与水果设施栽培相关的国家标准。本制标组通过多年的科学试验和产地调研，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标准，编制《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草案），可作为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补充，并对进一步推进我省水果安全优质标准化生产，促进水果设施生产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0年9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0年第三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0〕244号）下达了《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制标任务。
（二）起草单位与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制定起草单位有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台州市黄岩区果树技术推广总站、遂昌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中心、衢州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遂昌金火家庭农场。
主要起草人：柏德玟、张慧琴、周慧芬、谢鸣、戴美松、黄茜斌、古咸彬、陆玲鸿、鲍金平、吴群、吴建峰。
表一  标准参加人员及主要分工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的任务

	柏德玟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主持标准制订

	张慧琴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文本起草

	周慧芬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材料收集整理、技术推广

	谢  鸣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标准稿统稿

	戴美松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材料收集整理、试验研究

	黄茜斌
	台州市黄岩区果树技术推广总站
	推广研究员
	技术试验、推广

	古咸彬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试验研究数据的测定

	陆玲鸿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试验研究数据的测定

	鲍金平
	遂昌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技术试验、推广

	吴  群
	衢州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
	农艺师
	技术试验、推广

	吴建峰
	遂昌金火家庭农场
	
	技术推广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2020年9月，标准制订任务下达后，承担单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和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立即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本起草小组成员构成有2个特点，一是科研、技术推广、生产单位技术人员相结合，二是省、市、县、企4级单位相结合，编写成员专业工作多年，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而后，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技术路线和主要措施，明确责任分工，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2.调研及收集整理基础材料

2020年10月-2020年12月，起草人员着手在本省范围内对果树设施栽培情况进行调研，总结经验和成效，发现问题，商讨对策；收集整理起草单位历年来在果树设施栽培一系列试验研究中的技术资料和国内关于果树设施栽培研究的文献；收集分析省地方标准《‘红美人’柑橘设施绿色栽培技术规程》（DB33/ T 2302-2020）、《红地球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规范》（DB33/ T 2212-2019）、《梨促成栽培技术规程》（DB33/ T 2322-2021）等相关设施栽培技术标准，并与已列项的《玻璃温室大棚设计与安装规范》及《农用钢架大棚设计与安装规范》的标准制定主要起草人进行沟通，完善、合理设计本标准的各项技术参数。

3.起草标准初稿（内部讨论稿）

2021年1月-2021年3月，根据GB/ 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历年来果树设施栽培的试验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调研结果，起草完成标准初稿（内部讨论稿）。

4.完成《征求意见稿》
2021年4月-2021年6月，全体起草人员分别对标准初稿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5.征求专家意见

2021年7月，根据《浙江省标准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省内的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台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温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衢州市农业农村局、丽水市经济作物总站、嘉兴市农渔技术推广站、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兰溪市经济特产技术推广中心、诸暨市经济特产站、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杭州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衢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15家单位的专家发出《关于征询对省级地方标准<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这些单位涵盖省、市、县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等部门，具在广泛的代表性。在规定时间内，15位专家全部反馈了修改意见。经整理，15位专家一共提出了修改建议75条（不同专家、但同一内容的修改意见算作1条），经讨论采纳68条，部分采纳4条，未采纳3条（详见《浙江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6.完成标准《初审稿》
2021年9月，在充分吸收专家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完成标准《（初审稿》，送省种植业标技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定。
7.完成标准《送审稿）
2021年**月，根据省种植业标技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初审意见书再次对标准《初审稿》作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及其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次标准制订，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本标准的编制严格按照GB/ 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要求，组织落实标准的起草工作。在其范围所规定的界限内力求完整、清楚、准确、相互协调，充分考虑最新技术水平。
2.先进性、科学性原则。标准起草进行了广泛的试验研究，标准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建立在起草单位、同行专家果树设施栽培科研成果基础上，代表了我省果树设施栽培的前沿水平，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
3.生产适用性原则。标准起草进行了广泛的生产调研，充分吸收了各类果树设施栽培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等一线操作者的生产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4.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制订，对于关键性技术指标、参数，强调了量化规定，尽量减少定性描述，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5.政策性原则。标准制订过程中，突出了政策性原则，直接引用关于土壤、灌溉水源、环境空气质量、化学农药及肥料安全合理使用的国家、行业标准。使得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规范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统一。
（二）主要技术内容和依据
我省果树种类繁多，可分为柑桔、杨梅、枇杷等常绿果树，桃、梨、葡萄等落叶果树；也可分为柑桔、杨梅、枇杷、桃、梨等树体高大的乔木树种，蓝莓等树体矮小的灌木树种，以及葡萄、猕猴桃等藤本树种。冬季低温易造成柑桔、枇杷等发生冻害，春季、初夏时节多雨易导致葡萄等罹病、杨梅等落果严重。不同树种的设施栽培环境不同、设施栽培技术指标要求也不同，因此，本标准作为果树设施栽培的通用技术要求，选择对各类果树设施栽培的基本要求、基本技术等共性要求作出规定。
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果树设施栽培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品种选择、建园、设施类型、温湿度管理、土肥水管理、树体调控、病虫害防治等果品生产通用技术。适用于果树设施栽培。
2.术语和定义。定义了设施栽培、促成栽培、避雨栽培、延后栽培4个术语。
果树设施栽培：是指在不适宜或不完全适宜果树生长、不能满足高品质需求的自然生态条件下，将果树置于人工保护设施之内，通过调节小气候环境，以利于果树生长结果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
促成栽培：是指以提早上市为目的，利用大棚等温室设施并进行加温，达到人工调控果树生长和发育的环境因子而进行的一种栽培方式。
避雨栽培：是指以避雨为目的，在植株树冠顶部搭建防雨棚，覆盖塑料薄膜阻断雨水，从而达到减少病虫害、提高品质、促进绿色安全生产的一种栽培方式。
延后栽培：是指以推迟上市为目的，利用温室或大棚等设施，通过人工调控果树生长和发育的环境因子而进行的将采收期推后的一种栽培方式。
3.产地环境。引用了3份国家标准，果园环境空气质量、灌溉水水质、土壤环境质量分别应符合GB 3095、GB 5084、GB 15618的规定。
4.果树树种及品种。根据设施栽培的目的性和树种的特殊性，分适宜促成栽培、避雨栽培、延后栽培等3种情形，分别选择对当地气候和立地条件适应性强、经济性和社会性好的品种。品种的确立来自现阶段生产实践。
适宜促成栽培的果树树种及品种宜选择需冷量低、抗逆性强、经济效益高且适宜当地种植的极早熟、早熟优良品种。如‘宁海白’‘软条白沙’等枇杷品种；‘红美人’‘沃柑’‘鸡尾葡萄柚’等柑橘品种；‘翠玉’‘翠冠’‘初夏绿’等梨品种；‘东魁’‘荸荠种’等杨梅品种；‘夏黑’等葡萄品种；‘奥尼尔’等蓝莓品种；‘黑珍珠’等中国樱桃品种。
适宜避雨栽培的果树树种及品种宜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耐高温、弱光和经济效益高及雨季为其栽培主要障碍因子的优良品种。如‘红美人’等柑橘品种；‘早佳’‘东魁’等杨梅品种；‘阳光玫瑰’‘美人指’等大部分葡萄品种；‘红阳’‘东红’等猕猴桃品种；‘早佳’‘东魁’等杨梅品种；‘金霞油蟠’‘湖景蜜露’‘白丽’等桃品种；‘夏普蓝’‘奥尼尔’等蓝莓品种；‘诸暨短柄樱桃’‘黑珍珠’等中国樱桃品种；‘布朗李’等李品种。
适宜延后栽培的果树树种与品种宜选择适宜当地种植和晚熟的优良品种。如‘宫川早熟温州蜜柑’‘红美人’等柑橘品种。
5.建园。对园地选择、园地规划、苗木质量、栽植等内容作了规定。

（1）园地选择。对土壤条件、地形地势作了规定。明确了土壤条件：建园区域土壤应肥沃，有机质含量在2% 以上，土壤活土层在50 cm以上，土壤pH值4.5～8.0，视不同树种选择适宜的土壤pH值，地下水位＞1 m。地形地势：平地、低丘缓坡（坡度不超过10°）均可建园。
土壤pH值，各种果树栽培要求不同。
（2）园地规划。要求配备必要的排灌系统、道路系统和附属建筑。应营造防风林或设置防风网。
（3）苗木质量。要求选择优良品种和适宜砧木，苗木应健壮、无机械损伤、无检疫性病虫害。
（4）栽植。对栽植密度（株行距）、定植时间、定植方法作了规定。
6.设施类型。明确了设施搭建的原则，设施搭建应符合《连栋温室建设标准》（NY/T 2970）和浙江省地方标准《玻璃温室大棚设计与安装规范》《农用钢架大棚设计与安装规范》有关规定，分为单栋棚、连栋棚，以及避雨防虫网室等类型，并对不同树体高度规定了设施的肩高、顶高、开间、跨度等技术参数。
（1）单栋棚。长度约40 m，单行种植，其中树高2 m～3 m的树种，设施肩高3 m，顶高4 m，开间4 m，跨度4 m～5 m；树高2 m以下的树种，则肩高1.8 m，顶高3 m，开间4 m，跨度4 m～5 m。
（2）连栋棚。长度设计与单栋棚相同，采用5连栋或3连栋，每栋双行种植，其中树高2 m～3 m的树种，采用肩高3.5 m，顶高4.5 m，开间4 m，跨度8 m～10 m；树高2 m以下的树种，肩高2 m，顶高3.5 m，开间4 m，跨度8 m～10 m。
（3）避雨防虫网室。则引用《罗幔杨梅生产技术规程》（DB3310/T 21）有关规定。

7.薄膜覆盖。对薄膜选择、覆膜时间、揭膜时间，以及需要采用的其他配套设施作了规定。

（1）棚膜。宜采用厚度0.05 mm～0.12 mm的耐老化、无滴、防尘、透光性能好的聚乙烯薄膜。厚度太薄易破损且不易回收处理，太厚影响光线透入。

（2）覆膜时间。按不同设施栽培方式，对促成栽培的、避雨栽培的、避雨防虫网室栽培的覆膜时间分别作了规定：如用于促成栽培的‘红美人’杂柑，顶膜覆盖时间宜在10月上旬，侧膜覆盖时间宜在12月上旬，侧面用40目防虫网常年覆盖；用于避雨栽培的果树，宜于开花前覆膜，为防冷（冻）害也可适当提早覆膜时间，如葡萄可在次年2月底至3月葡萄破眠前覆膜；采用避雨防虫网室栽培的‘东魁’等杨梅，宜釆前40 d～50 d进行全树覆盖防虫网，成熟前10 d在防虫网顶部覆避雨膜。
（3）揭膜时间。按不同设施栽培方式，对促成栽培的、避雨栽培的揭膜时间分别作了规定：用于促成栽培的‘红美人’杂柑，顶膜揭膜时间宜在梅雨季节后；果实没有留树的柑橘园，冬季植株不会受冻的产区，可在采后揭膜；侧膜揭膜时间宜在极端低温期后；用于避雨栽培的果树，宜于果实采收后揭除顶膜。
同时，对促成栽培条件下，设置双膜覆盖，配备加温设备、风机盘管、湿帘、风扇等其他设施作了规定。
8.温湿度管理。对各种果树各生育期温湿度控制指标（如最高棚温、最低棚温、相对湿度）、温湿度调控方法作了规定。

（1）覆膜至萌芽前，最高棚温不超过35 ℃，如促成栽培的杂柑‘红美人’等在越冬采收的大棚内生产，棚内极限低温应不低于0 ℃，棚内可保持较高相对湿度约70%～80%。
（2）萌芽至开花前，棚温控制约20 ℃～25 ℃，谨防30 ℃以上高温。遇倒春寒须防冷害、冻害，适度降低棚内相对湿度至65%，如促成栽培的杂柑‘红美人’等棚内极限低温应不低于-1 ℃。
（3）开花期至坐果期，棚温维持25 ℃左右，严防30 ℃以上高温，相对湿度维持55%～65%。
（4）坐果后至采果结束，气温保持25 ℃以上，控制温度不超过35 ℃，相对湿度维持65%～80%。
（5）温湿度调控方法。对于空气温度过低，可采取双膜、加温，提高棚温；空气温度过高，采取掀膜，以利通风换气，盖遮阳网、应用水帘、雨雾喷淋等方式降低棚内温度。对于大棚内湿度过高时，可采取掀膜，通过通风换气来降低湿度。
9.土肥水管理。对土壤管理、施肥、排灌时间和方法作了规定。

（1）土壤管理。设施栽培的土壤，基于设施空气湿度的调节，地面一般采用清耕或全部覆盖地膜。
（2）施肥。施肥应符合《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496）、《水肥一体化技术通则》（DB33/T 2070）的规定。规定了幼年树、成年树两类施肥方式及施肥量。
（3）水分管理。明确了灌水、排水的时间、方法。规定了土壤湿度为田间持水量的60%～80%、花期和果实成熟期应控制灌溉、采用微喷或滴灌方式满足植株需水；雨季及时开沟排水沟渠。
10.树体调控。推荐选择高光效适宜树形，如表二所示。对整形修剪方式、修剪程度、生长调节剂应用等作了原则规定。
表二  浙江省主要栽培水果适宜的树形
	水果种类
	适宜的树形

	柑橘
	自然开心形

	杨梅
	自然圆头形

	枇杷
	疏散分层形

	葡萄
	“一字”形/“H”形/“T”形等

	猕猴桃
	“1288”树形（1主杆2主枝、主枝两边各保留4个结果母枝）

	桃
	“Y”形/自然开心形

	梨
	2主枝或4主枝开心形

	中国樱桃
	3个～4个主枝开心形


11.花果管理。对授粉、疏花疏果、地面铺设反光膜等内容作了规定。
12.病虫害防治。明确了病虫害防治原则，即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根据病虫害发生规律，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合理运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及时、有效地控制病虫害；并对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对化学防治引用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 8321）、《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准则》（NY/T 1276）的规定，鉴于农产品安全已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消费者普遍的关心和重视，本标准特别收集、罗列了果树禁限用农药清单，以附录A形式写入标准。

13.果实采收。规定了按不同树种水果采收标准进行采收。
14.生产记录。对生产过程中农业投入品的使用、自然灾害的发生、重大技术措施的应用及产品进出库等行为和事件作了信息记录存档，档案保存2年的规定。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我省现行水果生产技术规程中，土壤pH值最低的为4.5（如杨梅、蓝莓），最高的8.0（如枇杷、葡萄）（见表三）。因此，本标准的土壤pH值设定为4.5-8.0。

表三  浙江省主要栽培水果适合的土壤pH值
	水果种类/品种
	土壤pH值
	引用标准
	标准号

	柑桔
	5.5--7.5
	柑桔生产技术通则
	DB33/T 328-2017

	柑桔/红美人
	5.5--7.0
	红美人柑桔设施绿色栽培技术规程
	DB33/T 2302-2020

	柑桔/衢州椪柑
	5.5--6.5
	衢州椪柑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906-2014

	柑桔/脐橙
	5.0--7.5
	脐橙生产技术规范
	DB33/T 250-2020

	杨梅
	4.5--6.5
	杨梅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2303-2020

	枇杷
	5--8
	枇杷第3部份：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468.3-2017

	葡萄/红地球
	6.5--8.0
	红地球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规范
	DB33/T 2212-2019

	梨
	5.5--7.5
	梨栽培技术规范
	DB33/T 913-2014

	梨/黄花梨
	5.5--7.5
	黄花梨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271-2015

	桃
	5.5--6.5
	无公害食品 桃生产技术规程
	NY/T 5114-2002

	猕猴桃
	5.5--7.5
	猕猴桃栽培技术规程
	DB33/T 226-2015

	蓝莓
	4.5--5.5
	蓝莓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784-2015

	李
	5.5--7.0
	李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720-2019

	樱桃/中国樱桃
	6.5--7.5
	中国樱桃生产技术规程
	DB33/T 2017-2016


五、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标准制订发布实施后，随着标准宣传，示范推广的深入，能较好地解决葡萄病害防控；杨梅采前落果、果蝇危害；红美人柑橘、阳光玫瑰葡萄等高品质健康栽培；控制猕猴桃溃疡病的蔓延，大大提高果树安全生产和果品质量，降低病虫害发生，减少农药使用，必将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六、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据调查了解，目前国内尚无“果树设施栽培技术”的国标、行标和地方标准，查询到行标《连栋温室建设标准》（NY/T 2970-2016），地方标准中有我省的《红地球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规范》（DB33/T 2212-2019）、《‘红美人’柑橘设施绿色栽培技术规程》（DB33/T 2302-2020）、《梨促成栽培技术规程》（DB33/T 2322-2021）、天津的《葡萄设施栽培技术规程》（DB12/T 1046-2021）、辽宁的《设施葡萄安全生产管控技术规程》（DB21/T 3352-2020）、吉林的《绿色食品鲜食葡萄设施生产技术规程》（DB 22/T 2571-2016）、辽宁的《设施桃生产技术规程》（DB21/T 1384-2005）、河南的《桃设施生产技术规程》（DB41/T 605-2009）、甘肃的《桃日光温室促成栽培技术规程》（DB62/T 4239-2020）、辽宁的《大樱桃延后生产技术规程》（DB21/T 2040-2012）、山东的《大樱桃避雨防霜栽培技术规程》（DB 37/T 4169-2020）、河南的《设施甜樱桃生产技术规程》（DB41/T 608-2009）、江苏的《杨梅避雨栽培技术规程》（DB32/T 3900-2020）、浙江台州《罗幔杨梅生产技术规程》（DB3310/T 21-2018）等标准，对这些标准，编制组认为：
1.《连栋温室建设标准》（NY/T 2970-2016）侧重于温室建设，没有涉及果树栽培的内容；

2.我省的3份省级地方标准：《红地球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规范》（DB33/T 2212-2019）、《‘红美人’柑橘设施绿色栽培技术规程》（DB33/T 2302-2020）、《梨促成栽培技术规程》（DB33/T 2322-2021）均为某一树种（品种），或某项特定功能（或避雨栽培，或促成栽培），因此，它们都是本《果树施设栽培通用技术要求》必要的很重要的补充标准，而不能替代本标准；

3.兄弟省的地方标准，也是仅涉及某一树种，而且大多为北方地区，与我省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栽培品种等有明显的不同，其相关参数不适用于本省果树施设栽培；

4.《罗幔杨梅生产技术规程》（DB3310/T 21-2018）是我省台州市地方标准，对于本省其他地区杨梅生产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标准引用了该项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征求意见环节，15位专家共提出97条修改意见，经归纳整理为75条（不同专家、但同一内容的修改意见算作1条），经编制组讨论，认为所提修改意见均为非重大修改意见或仅是文字上的修改意见，最终采纳68条，部分采纳4条，未采纳3条。未采纳的3条意见和理由如下：

①《征求意见稿》封面标题《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General Technique for Facility Cultivation of Fruit Trees）专家建议修改为《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规范》(General Technique Specilication for Facility Cultivation of Fruit Trees)。由于与浙市监函〔2020〕244号文要求不符，未采纳。但此意见很好，可供进一步讨论是否需要改名。

②专家建议本标准增加目录（次）。鉴于本标准内容简洁明了，故省略了目次。

③6.1.1 土壤pH值4.5～8.0，专家建议修改为土壤pH值5.5～6.5。鉴于我省现行果树生产标准中，土壤pH值最低的为4.5，如杨梅、蓝莓；最高的为8.0，如枇杷、葡萄。故此条建议也未采纳。
八、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实施本标准，编制组建议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加强对标准推广实施工作的领导。建议由农业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联合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成立标准实施的组织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领导、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解决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狠抓标准实施的示范。要加强标准实施的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示范企事业的示范作用，以点带面，推广果树设施栽培。特别要重视发挥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及专业大户在标准实施示范方面的作用，要从技术上和资金上给予其以必要支撑和扶持。

3.加大标准实施的宣传和培训力度。以示范企事业为平台，运用科普宣传、办培训班、网络、自媒体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标准实施工作的宣传、培训，营造良好氛围，提高相关企业、广大果农安全质量意识，自觉按标准组织生产。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本标准为技术规范，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建议将《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作为浙江省推荐性的地方标准颁布实施。
《果树设施栽培通用技术要求》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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